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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25         证券简称：铁龙物流           编号：2020-004 

证券代码：155014          证券简称：18 铁龙 01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根据铁路运输技术组织的要求，公司铁路相关业务需要与其他铁路运输

企业共同完成，可以提升业务效率，有利于公司业务经营，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以下简称“铁道部”）为履行铁

路国有资产管理职责的政府部门，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本公司与原铁道部控制的除中铁集装箱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之外的其它铁

路运输企业间的业务往来不属于关联交易。2013年3月铁道部撤销后，以企业法

人方式注册设立的中国铁路总公司（2019年改制更名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根据时间点称“中国铁路总公司”或“国铁集团”）成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中国铁路总公司（国铁集团）及下属企业也因此成为公司关联法人，相关

的交易事项成为关联交易。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

交易实施指引》、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对2020年度扣除

铁路运输清算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17,294.44万元，为公司2019年末净

资产的2.89%，相关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需要履行董事会批准程序。 

中国铁路总公司于2018年开始实施新的《铁路货物运输进款清算办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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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铁总财〔2017〕333号，以下简称“《新清算办法》”），由此公司与中国

铁路总公司（国铁集团）所属的各铁路运输企业之间因执行行业统一清算政策所

产生大量的路网清算关联交易。由于该清算办法确定的清算价格是行业制度的组

成部分，不属于商业定价，属于行业管理定价，并已报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具

有国家定价的属性，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五十

四条第二款“一方与另一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为国家规定的”可以

豁免按照关联交易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的相关规定，但为了投资者更充分的了解

相关情况，公司将相关的清算关联交易事项一并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披露。 

公司已于2020年3月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经非关联董事全

部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的议案》，3名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该项议案。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在董事会上发表了独立

意见： 

由于我国铁路运输行业具有“设备联网、生产联动、统一指挥、部门联劳”

等关联性和整体性强的特点，同时由于铁路运输技术组织的要求，贵公司目前从

事的铁路特种集装箱物流业务的线上运输业务还需要国铁集团下属相关企业提

供运输、调度组织等服务才能进行，无法由上市公司独立进行；贵公司的沙鲅铁

路由于运输区间较短，独立完成铁路的全部作业成本较高，不利于上市公司股东

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公司的铁路相关业务与其他铁路运输企业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是必要的，有利于公司业务的经营。 

鉴于公司目前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大多是延续铁路行业改革之前的非

关联交易事项，由于行业改革或清算政策变更而成为关联交易事项，交易价格是

按照铁路总公司的行业统一清算标准或公平合理的市场化原则确定，不会损害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独立董事

同意公司将《关于对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并在董事会上同意了该议案。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与经营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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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9 年预计

金额（万元） 

报告期实际发

生金额（万元） 

报告期实际

发生金额占

年度预计金

额比例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

务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2,393.64 3,013.63  125.90%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通信段 
104.40 57.72  55.29%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324.75 324.75  100.00% 

沈阳铁道设备运营服务有限公

司 
3,042.30 3,022.85  99.36% 

小计 5,865.09 6,418.95 109.44% 

与关联方合作经营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4,429.96 4,429.96  100.00% 

小计 4,429.96 4,429.96  100.00%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中铁国际多式联运有限公司及

所属分公司 
3,968.59 6,070.04  152.95% 

小计 3,968.59 6,070.04  152.95% 

合计   14,263.64 16,918.95 118.62% 

2、与运输清算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9 年预计

金额（万元） 

报告期实际发

生金额（万元） 

报告期实际

发生金额占

年度预计金

额比例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

务 

中国铁路总公司所属各运输企

业(货运清算付费) 
87,790.90 83,683.10  95.32%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货运中心(货车占用费） 
3,120.00 3,410.28  109.30%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供电段(接触网电费） 
880.00 830.86  94.42% 

小计 91,790.90  87,924.24  95.79%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中国铁路总公司所属各运输企

业(货运清算收入) 
22,201.20 23,071.91  103.92% 

小计 22,201.20 23,071.91 103.92% 

合计   113,992.10  110,996.15  97.37% 

（三）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1、与业务经营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万

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万元）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万

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

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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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 
3,195.81 43.71% 652.20 3,013.63 47.28%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 
23.90 0.33%  13.30 0.21%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 
324.75 4.44% 81.20 324.75 5.09%   

沈阳铁道设备运营服务

有限公司 
3,766.76 51.52% 936.54 3,022.85 47.42%   

小计 7,311.22 100.00% 1,669.94 6,374.53 100.00%   

与关联方

合作经营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 
4,151.94 100.00% 1,137.67 4,429.96 100.00%   

小计 4,151.94 100.00% 1,137.67 4,429.96 100.00%   

向关联方

提供劳务 

中铁国际多式联运有限

公司所属分公司 
5,244.69 100.00% 990.57 6,070.04 100.00%   

小计 5,244.69 100.00% 990.57 6,070.04 100.00%   

租赁关联

方资产 

大连铁越集团有限公司 586.59 100.00% 146.65 488.82 100.00%   

小计 586.59 100.00% 146.65 488.82 100.00%   

合计   17,294.44   3,944.83 17,363.35     

2、与铁路运输清算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万

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

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万

元）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

有限公司大连货运中

心(货车占用费） 

4,703.52 5.35% 1,610.54 3,410.28 3.88%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

有限公司大连供电段

(接触网电费） 

848.27 0.96% 210.28 830.86 0.94%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所属各运输企

业(货运清算付费) 

82,425.00 93.69% 22,714.22 83,683.10 95.18%   

小计 87,976.79 100.00% 24,535.04 87,924.24 100.00%   

向关联

方提供

劳务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所属各运输企

业(货运清算收入) 

25,471.90 100.00% 7,527.05 23,071.91 100.00%   

小计 25,471.90 100.00% 7,527.05 23,071.91 100.00%   

合计   113,448.69   32,062.09 110,9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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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原中国铁路总公司，2019 年 6 月 14 日改

制更名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陆东福 

注册资金：人民币 17,395 亿元 

成立时间：2013 年 3 月 14 日 

主营业务及职责：铁路客货运输；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对外

承包工程项目；并派遣实施上述对外承包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铁路客货运输相

关服务业务；铁路工程建设及相关业务；铁路专用设备及其他工业设备的制造、

维修、租赁业务；物资购销、物流服务、对外贸易、咨询服务、运输代理、广告、

旅游、电子商务、其他商贸服务业务；铁路土地综合开发、卫生检测与技术服务；

国务院或主管部门批准或允许的其他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负责铁路运输统一

调度指挥，统筹安排路网性运力资源配置，承担国家规定的公益性运输任务，负

责铁路行业运输收入清算和收入进款管理等。 

2、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经济性质：国有全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单立军 

注册资金：人民币 26,858,500 万元 

成立时间：1994 年 5 月 9 日 

经营范围：主营铁路客货运输及相关服务业务、装卸、仓储等。 

3、中铁国际多式联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永奇 

注册资金：人民币 7,000 万元 

成立时间：1996 年 3 月 18 日 

经营范围：主营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无船承运等。 

4、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除沈阳局集团公司以外的其他不特定

运输企业 

公司铁路运输清算日常关联交易的对象为国铁集团所属的包括但不限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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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的相关运输企业，运输业务实际发生过程中，将与大

量不特定其他铁路运输企业相互提供服务，公司无法全面准确确定具体的关联交

易对象及其交易金额。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铁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其所属的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其

他铁路运输企业基本都是中国铁路总公司所属的全资、控股或合资企业等，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由上述第（一）项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

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规定的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接受关联人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1、国铁集团为公司特种箱运输提供服务 

2013 年 6 月，铁路实施货运组织改革。在本次货运组织改革之前，公司第

一大股东中铁集装箱公司作为铁路集装箱承运人向公司提供包括特种箱运营管

理、安全管理、修理维护、新箱开发、购置与技术改造、文件传达等多项综合服

务，公司按特种箱使用费的 20%向中铁集装箱公司支付综合服务费。铁路货改实

施后，为确保公司继续顺利经营铁路特种箱业务，原中国铁路总公司与本公司重

新签署了《铁路特种箱服务协议》，服务费用标准不变。2019 年公司就上述相关

服务所支付的服务费为 3,013.63 万元，预计 2020 年该项服务费为 3,195.81 万元。 

2、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就沙鲅铁路运输向公司提供相关服务 

1）《铁路运输通讯设备代维修合同》 

根据沙鲅铁路运输生产的需要，公司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签定相

关业务合同，由其为沙鲅铁路公司提供铁路运输通信设备代维修及租用电路等服

务。2019 年沙鲅公司就该服务支付费用 57.72 万元，2020 年预计服务费为 23.90

万元。 

2）《运输服务协议》 

为确保沙鲅铁路运输生产的需要，根据公司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的《运输服务协议》，由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事故救援、

治安管理、货检等综合服务，各项服务的收费标准按“公平、合理”的一般商业

原则确定。公司 2019 年度支付的服务费用 324.75 万元，预计 2020 年服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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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24.75 万元。 

3）《铁路机车牵引服务合同》 

为确保沙鲅铁路运输生产的需要，根据公司与沈阳铁道设备运营服务有限公

司签定的协议，由其为沙鲅铁路公司提供机车牵引服务，服务费标准根据原铁道

部相关规定，并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确定，2019 年公司就该项业务实际支付费用

3,022.85 万元，预计 2010 年支付费用为 3,766.76 万元。 

3、公司根据沙鲅铁路运输需要按行业相关规定向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

公司所属相关企业支付货车占用费及接触网电费 

1）支付货车占用费 

根据铁路行业相关规定，公司沙鲅铁路运输经营需要向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

有限公司大连货运中心支付货车占用费。2019 年沙鲅公司支付货车占用费

3,410.28 万元，2020 年预计支付货车占用费 4,703.52 万元。 

2）支付接触网电费 

根据铁路行业相关规定，公司沙鲅铁路运输经营需要向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

有限公司大连供电段支付接触网电费。公司 2019 年度支付的电费 830.86 万元，

预计 2020 年电费为 848.27 万元。 

（二）与关联人合作经营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1、与沈阳局集团公司合作经营优质优价旅客列车 

根据公司于 1998 年与原大连铁道有限责任公司就投资改造旅客列车合作事

宜签订的协议及原铁道部有关清算政策，公司每年通过沈阳局集团公司取得空调

车清算收入，目前根据该协议投资的空调列车大部分已陆续到期退出。相关协议

内容及政策文件已在公司 1998 年公开发行股票时编制的《招股说明书》、2003

年配股的《配股说明书》、2007 年公司增发的《招股说明书》及以前部分年度的

定期报告中进行了披露。该交易定价是按照原铁道部颁布的相关规定确定，属国

家铁路运输主管部门定价，公允合理。2013 年后由于铁路行业改革，该合作事

项成为关联交易，2019 年公司从沈阳局集团公司获得空调列车清算收入 476.56

万元，由于近年来旅客列车陆续到期退出，预计 2020 年公司可获得清算收入

198.54 万元。 

2、向沈阳局集团公司出租旅客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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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于 2004 年与原沈阳铁路局签订的租赁协议，公司将 59 辆 25 型和

7 辆 25Z 型旅客列车租赁给沈阳铁路局，每年公司获得列车租赁收入 4,072 万元。

上述租金是经双方充分协商测算后并经原铁道部铁财函[2004]773 号文《关于沈

阳局租用铁龙股份有限公司 25T 型客车的批复》批准，属于政府定价，公允合

理。由于 2013 年铁路行业改革，原沈阳铁路局成为公司关联方，该交易事项成

为关联交易事项，但执行的原协议无变化。2019 年公司从沈阳局集团公司获得

收入 3,953.40 万元，增值税（销项）118.60 万元，合计 4,072.00 万元。预计 2020

年公司可获得收入 4,072.00 万元。 

（三）向关联方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业务经营的需要，公司向中铁国际多式联运有限公司及所属部分分公司

提供货物运输代理服务，主要服务内容包括组织发运、协调运力及运输途中的信

息跟踪，协调铁路运输调度部门下达集装箱调度命令等相关发运手续，并按照市

场价格收取费用。2019 年度该项业务实际发生金额 6,070.04 万元，预计 2020 年

发生金额 5,244.69 万元。 

（四）租赁关联方资产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根据经营业务的需要，租赁经营大连铁越集团有限公司房屋及设备，

2019 年度该项业务实际发生金额 488.82 万元，预计 2020 年发生金额 586.59 万

元。 

（五）与铁路运输清算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中国铁路总公司（国铁集团）所属的相关运输企业为公司沙鲅铁路货运业务

提供服务或接受服务 

按照 2018 年初开始实施的铁路运输清算办法，公司沙鲅铁路货物运输收入

的清算由原来的“分段计算、管内归已，直通清算”方式改为以承运企业为核算

主体的“承运清算”方式，收入成本发生巨大变化。沙鲅铁路公司发送货物从货

主收取的（货票）收入扣除铁路建设基金等项目后全部计入公司作为承运人收入，

同时需要向货物途经的其他铁路运输企业按照《新清算办法》支付机车牵引、线

路使用、车辆服务、到达服务、综合服务等费用，属于接受关联方劳务性质的关

联交易。接卸到达货物时，将按《新清算办法》收到其他铁路运输企业发站承运

人支付的到达服务、线路使用、车辆服务等费用，属于为关联方提供劳务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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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上述相互支付服务费用所依据的清算价格是行业制度的组成部分，不属于商

业定价，属行业管理定价，并已报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具有国家定价的属性。 

2019 年度上述接受关联方服务类型的关联交易公司所支付的清算费用为

83,683.10 万元，预计 2020 年度为 82,425.00 万元；2019 年度上述属于为关联方

提供服务类型的关联交易公司所获得的清算收入为 23,071.91 万元，预计 2020

年度为 25,471.90 万元。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我国铁路运输行业具有“设备联网、生产联动、统一指挥、部门联劳”等关

联性和整体性强的特点，根据铁路运输技术组织的要求，公司铁路相关业务需要

与其他铁路运输企业共同完成，可以提升业务效率，有利于公司业务经营，符合

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目前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一部分是延续

2013 年铁路行业改革之前的非关联交易事项，由于行业改革而成为关联交易事

项，交易内容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新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以及铁路运输清算产

生的关联交易也都是的按照公平合理的市场化原则确定交易价格或是执行行业

统一管理定价，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拥有完整的铁路特种箱、铁路线路等资产产权，拥有独立的生产经营系

统，所有经营决策均系独立作出，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由于铁路业务特有

属性和行业改革造成的，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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